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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监函〔2023〕0102 号

关于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暨

时任董事长刘振东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刘振东，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。

经查明，2012 年，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原

子公司龙口市恒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恒通汽贸）与北奔

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北奔汽车）签订汽车

买卖合同，恒通汽贸向北奔汽车采购 100 辆汽车，金额 3,899 万元，

随后恒通汽贸将 100 辆车转让给宏昌达公司，由宏昌达公司直接向

北奔汽车支付货款。2017 年，北奔汽车分别与恒通汽贸、公司前实

控人刘振东签订经销协议，该经销协议上加盖公司公章，以公司名

义对前述购车款提供担保。该笔担保涉及金额 3,700 万元，占公司

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.14%。但公司未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履行

董事会决议程序及盖章审批程序，也未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后

由于宏昌达公司无法支付该笔购车款，北奔汽车向法院提起诉讼，

并将公司列为被告，要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公司已于2023年

2 月 13 日披露关于该笔担保已涉及诉讼的公告。公告显示，公司原

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振东已向公司出具承诺函，自愿承担潜



2

在的赔偿责任。

综上，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振东（任期 2014 年 12

月 3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7 日）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，绕开公司内控

体系主导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的行为，且其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

息披露事项的第一责任人，影响公司合规运营，对本次违规负有责

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2 条、第 3.1.4 条、第 3.1.5 条

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

中做出的承诺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 条和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我

部做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

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刘振东予

以监管警示。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

积极配合监管要求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

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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